



中国国际混凝土博览会
“四新”成果评选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为了推动混凝土行业向高端化、绿色化、智能化、国际化方向高质量发展，促进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装备、新应用（以下简称“四新”）的市场推广与产需衔接，中国国际混凝土博览会（以下简称“博览会”）组委会，将组织参加博览会的展商，开展“四新”成果评选活动，现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博览会“四新”成果评选由博览会组委会发起、设立并具体承办。
第三条 博览会“四新”成果评选聚焦在行业新质生产力培育、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智能化转型升级等方向取得创新成果，并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的产品、技术、设备以及应用项目。
第四条 博览会“四新”成果评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干涉。
第二章 工作机构
第五条 成立博览会“四新”成果评选工作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。
第六条 评选工作委员会由博览会组织方有关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组成，其主要职责为：
（一）领导与管理评比工作；
（二）聘任专家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；
（三）审定关于评比工作意见和专家委员会关于评比结果和异议处理意见；
（四）批准评比结果。
第七条 组建专家委员会，并设主任委员1人，副主任委员1人。专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：
（一）按照评审工作程序和要求对参评项目进行评审并提出评审等级意见；
（二）对评比工作中出现的争议问题和异议提出处理意见建议。
第三章 评比范围
第八条 参加博览会“四新”成果评选活动的完成单位应为博览会参展商。
第九条 博览会“四新”成果评选范围：在博览会各专业展上进行展示的原材料、产品、技术、装备及应用方面的新成果。
第十条 博览会“四新”成果评选设置金奖、银奖、铜奖三个等级。主要从项目首次发布、创新水平、市场认可度以及新颖性等方面进行评价。
第四章 申报
第十一条 申报博览会“四新”成果评选，须填写《博览会“四新”申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书》），《申报书》及有关材料应当完整、真实。
第十二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项目，不得申报博览会“四新”成果评选：
（一）不符合博览会“四新”成果评选范围；
（二）知识产权权属不清或存有争议；
（三）填写内容与项目实际不符的。
第五章 评审
第十三条 博览会“四新”成果评选的评审程序及规则如下：
（一）形式审查：工作委员会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
（二）专家委员会评审：专家委员会独立函审，采取独立打分并给出建议等级，由工作委员会进行汇总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3]（三）线上公众投票：于博览会开幕前两周，在协会官网展示“四新”成果评选的项目，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线上投票，投票于博览会结束前一天结束。
（四）项目评选：综合专家委员会评审和线上公众投票结果，提出金奖、银奖、铜奖推荐名单，报博览会组委会批准。
第十四条 博览会“四新”成果评选授予项目完成单位荣誉证书和奖牌；荣誉证书不作为确定科技成果权属的直接依据。
第十五条 对申报单位明确要求保密的商业、技术秘密，参加评审工作的有关人员应遵守保密承诺。
第六章 宣传及罚则
第十六条 对获得博览会“四新”成果奖的项目，将在协会官网进行推广宣传。
第十七条 对违反职业道德、剽窃他人、弄虚作假的，经查实，撤销相关荣誉。
第七章 附则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国际混凝土博览会组委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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